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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91   证券简称：大唐发电  公告编码：2009-009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8 年度有关财务数据差错更正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责任。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公司”）2007 年末计

提并于 2008 年年初支付的企业年金（共计约人民币 1.82 亿元，损益影

响约 1.65 亿元）计算批核有误，已于 2008 年内收到退回的多缴年金，

并在 2008 年作期初数调整。本次对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重述涉及除本公

司外的共计 27 家附属公司。 

 在编制本公司 2008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中的上年比较财务数据时，已

对该项差错进行了更正。更正后，分别调减 2007 年末在建工程

17,457,728 元，调减其他应付款 181,957,728 元，调增应交税费

52,704,348元，调增盈余公积6,458,825元，调增未分配利润91,272,367

元，调增少数股东权益 14,064,460 元。 

在编制母公司 2008 年度财务报表中的上年比较财务数据时，也对该

项差错进行了更正。更正后，分别调减 2007 年末在建工程 7,012,357 元，

调增应交税费 38,951,748 元，调减其他应付款 110,552,357 元，调增盈

余公积 6,458,825 元，调增未分配利润 58,129,427 元。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上述前期差错更正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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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会计差错更正是恰当的，有

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真实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公司监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上述会计差错更正符合会计制度和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不存在利用会计差错更正进行利润调节的问题。 

 

特此公告。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3 月 30 日 


